附件2

大理州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电商创业项目
[bookmark: _GoBack]申报承诺书​

本企业（单位）就参与大理州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电商创业项目认定申报事宜，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申报主体真实合法。本企业（单位）系依法注册登记、合法存续的市场主体，申报人符合大理州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电商创业项目申报的主体资格要求，所提供的营业执照、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相关资质文件真实、完整、有效，无伪造、变造、过期等情况。​
二、申报项目真实有效。本次申报的电商创业项目系本企业（单位）自主策划、实际运营的项目，项目内容、经营模式、运营数据（包括但不限于销售额、订单量、客户数量等）真实可信，不存在虚构项目、夸大项目成效等弄虚作假行为。项目相关的经营场所、设备设施、团队配置等均真实存在且正常运行，与申报材料描述一致。​
三、严格遵守电商运营规范。本企业（单位）在项目运营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电商平台规则，从未实施“刷单”“刷量”“刷好评”等虚假交易行为，未通过虚构交易记录、伪造评价数据、诱导虚假消费等方式误导评定及相关监管部门；未利用虚假宣传、恶意竞争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市场资源，确保项目运营的合法性、合规性。​
四、申报材料真实无误。本企业（单位）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包括财务报表、运营数据报表、劳务协议等）均由本企业（单位）如实编制、提供，所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无隐瞒、遗漏、虚假记载等情况，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已加盖本企业（单位）有效印章。
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若本企业（单位）违反上述承诺，存在弄虚作假、虚构项目、刷单等违规违约行为，一经查实，自愿接受相关部门作出的取消项目申报资格、追回已享受的扶持政策及资金、纳入不良信用记录等处理决定，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承诺企业/单位（盖章）：
申请人签字：
联系电话：
签署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 日
